
如果你的業務屬於 ( i )  食品及飲品加工，包括所有食品及
飲品的生產及加工，及超級市場等； ( i i )  餐館及酒店，
包括處理食品飲品及提供飲食服務的酒店、旅舍、宿舍
等，你需一併注意第2及3章的一般法例要求及此章的特
定要求和良好作業守則。

特定 / 附加法例要求

	 	 如果	 你必須

你的營運需要進行指明工序 (如生產 

豬油) (指明工序一覽表見附錄丙)

在進行該工序前向環保署取得牌照 

(見第3.2章或有關指引【29】)

你的營運需要排放污水

·	 知悉有關排放受環保署的牌照制 

	 度規管 (見第3.2章)

·	 確保排放的污水符合牌照內列明 

	 的排放標準【16】及條款 

·	 如有需要，安裝合適的污水處理 

	 設施 (如隔油池【56】) 

你的處所安裝或更改耗用燃料的設

備或煙囪，而燃料總耗用量超越既

定的水平【7】

事先取得環保署的批准 (見第3.2章 

「與安裝及更改火爐、烘爐和煙囪

有關的要求」)

延伸閱讀

【29】Guidance Notes on Best Practicable Means for Specified Processes (只提供英文版本)

【16】技術備忘錄–排放入排水及排污系統、內陸及海岸水域的流出物的標準

【56】餐館及食品廠的隔油池

【7】 空氣污染管制 (火爐、烘爐及煙囪) (安裝及更改) 規例指引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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www.hkfort.org.hk/project/soot/Technical_Guide.pdf



www.epd.gov.hk/epd/psb/gb/index.html

www.epd.gov.hk/epd/tc_chi/environmentinhk/waste/guide_ref/files/lorc.pdf




